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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秦英林与关联方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者“牧原股份”）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收到公司股东秦英林先生和牧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牧原集团”）

的通知，双方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以下简称“本协

议”），秦英林先生将其所持牧原股份部分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牧原集团行使，具

体情况如下： 

一、《表决权委托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协议签署日，秦英林先生持有牧原股份 492,087,746 股股份，占牧原股

份总股本的 42.48%，为第一大股东；牧原集团持有牧原股份 246,410,572股股份，

占牧原股份总股本的 21.27%，为第二大股东。秦英林先生持有牧原集团 85%的

股权。 

（一）委托授权标的 

委托授权标的为秦英林先生所持牧原股份 448,667,502 股股份（在本协议中

简称“委托股份”，占牧原股份总股本的 38.73%，委托授权效力及于因牧原股份

送股、转增股等而新增的股份）对应的全部股东表决权、董事提名权等股东权利

（不包括分红权等股东财产性权利）。委托授权期限为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牧原集团可就本协议约定授权范围内的事项按照牧原集团自身的意思进行

表决，秦英林先生将来就公司董事/股东会议审议的所有事项与牧原集团保持一

致的意见，因此针对具体表决事项，秦英林先生可不再出具具体的《授权委托书》。 

（二）委托授权范围 

委托授权范围包括：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召集、召开和出席公司的股东大会会议； 

（2）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或公司章程需要股东大会讨论、决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 

（3）代为行使股东提案权，提议选举或罢免董事、监事及其他议案； 

（4）牧原股份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权利。 

本协议生效后，牧原集团将实际上合计持有牧原股份公司 60%的股权对应的

表决权，牧原集团应在本协议规定的授权范围内谨慎勤勉地依法履行委托权利；

超越授权范围行使表决权给秦英林先生、牧原股份造成损失的，牧原集团应对秦

英林先生、牧原股份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协议的签订并不影响秦英林先生对其持有的公司股权所享有的收益权、处

分权（包括但不限于转让、质押等）。 

二、关于股东表决权等权利变更的说明 

在协议有效期内，牧原集团可行使公司共计 60%的股份所对应的提案权、表

决权等本协议约定的相关权利，成为拥有公司表决权比例最高的股东。公司控股

股东变更为牧原集团，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仍为秦英林、钱瑛夫妇。 

三、备查文件 

1、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 

 

特此公告。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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